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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风电场绿色评价量化指标分值
	风电机组年度可利用率不低于98%。
	注：单台风电机组年度可利用率=（8760-故障未工作小时数）/8760×100%，风电场风电机组年度
	类别
	标准值
	单位
	pH
	6~9
	/
	COD
	100
	mg/L
	氨氮
	10
	mg/L
	BOD5
	15
	mg/L
	悬浮物（SS）
	70
	mg/L
	石油类
	5
	mg/L
	采用通过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低碳认证或者国家认可的其他认证的绿色环保产品，如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装饰装修
	宜选用有降噪技术的低噪音风电机组，按照GB/T 22516进行测试，风电机组在输出功率为1/3额定功
	水土流失防治
	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
	95%（含）以上；（10分）
	在85%（含）~95%之间；（8分）
	在75%（含）~85%之间；（6分）
	小于75%。（0分）
	与设计成果比较： 
	工程措施完成率在90%（含）以上；（7分）
	小于50%。（0分）
	与设计成果比较：
	植物措施完成率在90%（含）以上；（7分）
	在50%（含）~70%之间；（3分）
	小于50%。（0分）
	与设计成果比较：
	临时措施完成率在90%（含）以上；（7分）
	小于50%。（0分）
	注：风电场施工过程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时间边界为从项目开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结束；物理边界为施工场地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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